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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海仲委）持

续统筹疫情防控和业务发展，积极推进重点工

作，业务稳步发展。



    截止至2021年12月31日，新受案85件，其中涉外案件43件，国内案件42

件；涉“一带一路”案件17件，同比增加13.33%；案件当事人涉及美国、巴

西、希腊、英国、新加坡、玻利维亚、俄罗斯、丹麦、澳大利亚、阿根廷、

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匈牙利、德国、坦桑尼亚、利比亚、土耳其、泰

国、越南、刚果金、意大利、巴拿马等24个国家和地区；英文程序案件、约

定外国实体法案件，以及航道疏浚等新类型案件持续增加；法院委托调解案

件19件，同比增加46%。

一、案件数量整体稳定，国际化程度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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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版仲裁规则10月1日发布施行，新规则进一步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坚持

创新驱动，提高仲裁透明度，构建机构管理和仲裁庭独立裁决有机结合，赋予仲

裁庭更为灵活的权限，推动机构仲裁由“重管理”向“轻管理”过度，及时回应

时代变化，借鉴国际经验，突出海事特色，力促仲裁升级发展。

2021年案件呈现以下特点：

5. 调解案件
数 量 稳 步 上
升，以仲裁为
主的多元化纠
纷解决服务日
益得到认可。

4. 案件复杂
程度增加，海
事海商专业优
势凸显；

3. 涉“一带一
路”案件数量
再创新高，服
务“一带一路”
建设能力进一
步增强；

2. 双方当事
人均为外籍的
案 件 比 重 增
加，国际因素
凸显，公信力
进一步提高；

1. 涉外案件
占比高达 50%
以上，同比增
加 65%，国际
化程度不断提
高；

二、发布实施新规则，力促业务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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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届仲裁员名册5月1日正式启用，826名仲裁员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

国别分布更加广泛，专业领域更加齐全，及时组织仲裁员培训交流，为仲裁办

案提供良好保障。

三、优化仲裁员结构，完成仲裁员换届。



    深化与天津、武汉、广州、宁波、上海等海事法院诉调对接机制，与南

京海事法院签署“海事司法与仲裁合作框架协议”，与上海海事法院共同发

布《海事案件委托调解白皮书（2011~2021）》，总结经验，夯实基础，推

动多元纠纷化解机制稳健运行。

四、发布委托调解白皮书，筑牢业务发展新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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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仲裁中心2021年11月19日揭牌运营，东北亚国际仲裁中心即将完成
司法登记，广西办事处同时加挂海仲委广西自贸区办事处牌子，上海总部
积极融入 “两个中心”建设，福建分会应邀入驻厦门海丝中央法务区，华
南分会和香港仲裁中心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浙江自贸区仲裁中心
和海南仲裁中心就近为自贸港（区）提供法律服务。

五、推进分支机构建设，完善健全服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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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邀参加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世界航商大会、海丝中央法务区启动大会、
服贸会跨境服务贸易法律论坛、环太平洋律师协会年会，创办中国海事商事仲裁
高级别对话会，主办中欧班列法治论坛、自由贸易港（区）国际海事法律论坛，
承办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司法与仲裁分论坛暨第三届海事司法与仲裁高峰论坛、
上海国际仲裁高峰论坛以及环太平洋律师协会东亚法律论坛，搭建交流合作平
台，广泛参与行业研讨，持续扩大影响力。

六、参与重要行业研讨，打造高端会议品牌。

6
2022
CMAC



    积极参与《仲裁法》《海商法》修订，参加国际海事司法中心和国际仲裁中心

研讨，融入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牵头制定《船舶建造轻包合同》《海上救助打捞

合同》范本，编辑发行五种语言《中国海事商事仲裁资讯》，拟出版中英文《中

国海事商事仲裁评论》。

七、充分发挥平台优势，深化公共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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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秘鲁等国家仲裁机构签署合作协议，深化与开罗区域国际商事仲裁

中心等机构的合作交流，协同国际争议解决规则与实践；参加国际海事

委员会2021年会员大会，推荐专家连任国际海事委员会执委；参与联合

国贸法会第六工作组第38、39届会议，积极推动《船舶司法出售国际承

认公约》（北京公约）草案的公约化进程。

八、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参与国际规则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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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的一年里，海仲委将主动适应国家需要，紧紧围绕发展

目标，落实委员会决策部署，对标对表国家战略要求，谋划工作

开展，以业务布局带动机构建设，凝心聚力，开拓进取，抓住机

遇，迎接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切实履行应有的历史使命

和责任担当，推动仲裁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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